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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办法》出台的背景与意义

出台背景

      2012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加快林下经济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2〕
42号)，提出要科学合理利用森林资源，促进林下经济向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和产
业化发展；2014年，为进一步加快全省林下经济发展，结合云南实际，云南省人民政
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林下经济发展的意见》(云政发〔2014〕39号)，明确要求研究制
定林下种植和林下资源开发强度标准。2022年，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出台了《云南省
林下种植林地利用规范（修订）》（云林资源2022〕1号 ），明确规定了全省林下种
植的原则、林地利用范围、林下种植要求、林下种植管理与监测内容和要求。因此，
制定《文山州林下三七种植林地利用管理办法（试行）》是规范文山州林下三七种植
发展的必然要求。



        目前，我州发展林下三七种植正处于尝
试阶段，还需要一定的经验积累和探索。在
加快林下三七开发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
程度的规划不健全、审批不规范、监管不到
位和生态遭到破坏等新情况和新问题。出台
《管理办法》来规范全州林下三七种植的林
地利用范围、林下种植条件、林下种植的管
理与监测相关要求越来越迫切。
       全州目前尚无林下种植三七利用林地的
相关标准、规范或管理办法，制定《管理办
法》，能够填补这一空白，明确全州林下三
七种植的林地利用范围、林下种植要求、林
下种植管理与监测的内容与要求，为规范全
州林下三七种植行为提供依据。因此，制定
本《管理办法》是促进全州林下三七种植持
续健康发展、更好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发展理念所必不可少的支撑文件，有
利于规范和指导全州林下三七种植行为，意
义重大，非常必要和迫切。









关于科学利用林地资
源  促进木本粮油和
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

发改农经〔2020〕
1753号 公益林

        推动落实公益林发展林下经济

管理规定，允许利用国家二级公益林
和地方公益林适当发展林下经济。
        利用林地发展林下经济的，在不
采伐林木、不影响树木生长、不造成
污染的前提下，允许放置移动类设施、
利用林间空地建设必要的生产管护设
施、生产资料库房和采集产品临时储
藏室，相关用地均可直接为林业用地
生产服务的设施用地管理，并办理相
关手续。

云南省林下种植林地
利用规范 （修订）

云林资源 〔2022 〕 
1号

限制利
用的林
地

优先利
用的林
地

可在以下林地内适度开展林下种植：
自然公园中属允许利用的林地（包括
自然保护区一般控制区的林地及自然
公园内法律法规规定允许利用的林
地）、除国家一级公益林外的其他公
益林、除划定为天然林重点保护区域
外的其他天然林、除饮用水水源一级、
二级保护区外的准保护区范围内的林
地。

林下种植优先利用人工商品林 （含退
耕还商品林），包括人工起源的用材
林、经济林、能源林。

禁止在以下林地内开展林下种植：国家
公园及自然保护区内的林地、自然公园
中属于禁止开发的林地（包括自然保护
区核心保护区内的林地及自然公园内法
律法规规定禁止开发的林地）、国家一
级公益林和林地保护等级为Ⅰ级的林地、
划定的天然林重点保护区域内的林地、
饮用水水源一级和二级保护区范围内的
林地、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重要栖息地
（生境）及生物廊道内的林地、坡度＞
35°的林地。



政策、文件名称 发文单位及时间 用地范围、准入要求 管控要求 监督管理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
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野生
抚育、仿野生栽培3个通则
的通知

林改发
〔2021〕59
号

林 草
中 药
材 生
态 种
植 通
则

林 草
中 药
材 仿
野 生
栽培
通则

        保护优先，尊重自然。在保护林草
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按照“产业
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理念，维护生态
系统平衡稳定，适度规模开展林草中药
材生态种植。

        保护优先，效仿自然。以保护林草
中药材野生资源和原生环境生态系统健
康稳定为前提，利用适生境自然状态，
模仿植物与自然环境的生态关系。
        栽培活动应与栽培区的生态承载力
相适应、相协调，符合林地、草地等保
护管理相关规定和要求。合理划定功能
分区，有条件的可进行适度规模化经营。

         开展产地环境质量监测、
生产过程监管、产品质量检测
等关键环节管控，确保林草中
药材质量安全、可追溯。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文山三七发展条例

2020年1月17日云南省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修订， 
2020年3月30日云南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
次会议批准

        鼓励单位和个人进行文山三七的生
态种植、野生抚育和仿生栽培。
        种植文山三七应当绿色生态环保，
符合国家有关中药材种植的技术规范，

鼓励开展文山三七规范化种植。   



三、《管理办法》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文山州林下三七种植林地利用管理办法（试行）》主要内容包括8个
部分内容：

主要内容

总则

林下三七种植林地
利用的原则

林下三七种植林地
利用的范围

林下三七种植林地
利用的要求

林下种植三七用地政策

林下三七种植
管理与监测

附则

附录



（一）范围
      本管理办法规定了林下三七种植
原则、林下三七种植的林地利用范围、
林下三七种植林地利用要求、林下三
七用地政策、林下三七种植管理与监
测的内容和要求。本管理办法适用于
在文山州林地范围内乔木林、灌木林
下人工种植三七活动的林地利用管理。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林下经济发展的
意见》《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天然
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云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林下经济发展的意见》《关于科
学利用林地资源促进木本粮油和林下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云南省林下种植林
地利用规范（修订）》《林草中药材生态
种植通则》《林草中药材仿野生栽培通则》
和《文山三七发展条例》



（三）林下三七种植林地利用的原则
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优先、保育结合、
可持续发展，不导致森林生态功能降低。
不改变林地用途。

生态
优先 不导致

森林生
态功能
降低 不改变

林地用
途



（四）林下三七种植林地利用的范围
分为禁止利用的林地、限制利用的林地、优先利用的林地3类。

禁
止
利
用
林
地

1.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区
内的林地

2.自然公园中属于禁止开
发的林地

3.国家一级公益林、林地
保护等级为I级的林地

4.划定的天然林重点保
护区域内的林地

5.饮用水水源一级、二
级保护区范围内的林地

6.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重
要

栖息地(生境)内的林地

7.坡度>35°的林地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等规定的限制利用的林地。



限制利用林地

除划定为天
然林重点保
护区域外的
其他天然林

除饮用水水源一
级、二级保护区
外的准保护区范

围内的林地

自然公园中
属允许利用
的林地

除国家一级公
益林外的其他
公益林



优先利用林地

人工商品林

人工起
源的用
材林

经济林

人工起
源的能
源林



 4

（五）种植要求

 3

 2

1

1、在限制利用的林地内开展林下种植三七的，
禁止进行全面林地清理, 只能进行小块穴状整地。

2.这些区域可适度开展林下三七种植：在除国家一级公益林外
的其他公益林内，在符合公益林生态区位保护要求、在不破
坏森林植被、不影响整体森林生态功能发挥的前提下，经科
学评估论证获得备案，可适度开展林下三七种植。除划定为
天然林重点保护区域外的其他天然林地内，在不破坏地表植
被、不影响生物多样性保护前提下，经科学评估论证获得备
案, 可适度发展林下三七种植。

3.在自然公园中允许利用的林地内
开展林下三七种植，应严格遵守自
然公园管理的法律法规及政策。

4.在除饮用水水源一级、二级
保护区外的准保护区范围内的
林地开展林下三七种植，应严
格遵守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
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不造成新
的水源环境污染



优先利用的林地 1.经济林：在不影响经济林正常经营，不加剧或
造成新的水土流失、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土保持法》《云南省水土保持条例》的前提下，
合理开展林下三七种植。

2.人工用材林、人工能源林：（1）一般要求：开展
林下三七种植不加剧或不能造成新的水土流失，不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云南省水土保持
条例》。在国有人工用材林、国有人工能源林内开展
林下三七种植，应当符合森林经营方案的规划。（2）
林地清理：限制对林地进行全面清理，可依据林地坡
度、种植品种及模式选择带状清理、块状清理方式。
禁止清理采伐、采挖、破坏和损坏现有正常生长的林
木，涉及到清除濒死木、腐朽木、枯立木的，应按相
关规定办理采伐手续。需要修枝的，应符合森林抚育
规程（GBT 15781）的技术要求。（3）整地：林下
种植三七应根据立地条件选择合适的整地方式，并遵
循保持水土、保护已有植被、保护已有林木、利用已
有植被、经济实用的整地原则。根据坡位、坡度和种
植品种确定是否整地或适宜的局部整地方式。



（六）林下三七种植用地政策

        林下种植三七在不采伐林木、不影响树木生长、不造成污染
的前提下，允许放置移动类设施、利用林间空地建设必要的生产
管护设施、生产资料库房和采集产品临时储藏室，相关用地均可
按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的设施用地管理，并办理相关手续。



（七）林下三七种植管理与监测

1.林下三七种植实际用地规模1亩以上（含1亩）、
15亩以下的填报备案表，报县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
门备案。

2.林下三七种植实际用地规模15亩以上的（含15亩）
应编制实施方案，报县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备案。

3.林下三七种植实际用地规模150亩以上的（含150
亩），除编制实施方案外, 还应编制森林生态功能影
响评价报告，报县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备案。



优先利用的林地

        林下三七种植经营主体在优
先利用的林地内开展林下三七种植
实际用地规模1亩以上（含1亩）、
300亩以下的填报备案表，林下种
植实际用地规模300亩以上的（含
300亩）应编制实施方案，均报县
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备案。

             监    测

县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是辖
区内的林下种植三七的管理职责单
位，应明确一个科（股、室）负责
林下种植三七的管理工作。

县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建
立林下种植三七信息化平台，定期
开展林下种植三七的监测评估，编
制林下种植三七监测报告。



四、《管理办法》的突出特点

在林地利用范围方面

     《管理办法》结合云
南省生态区位极其重要的
实际,并参考相关法律法规,
对全州林下三七种植禁止
利用的林地、限制利用的
林地、优先利用的林地予
以规范,分类明确了林下三
七种植的林地利用范围,严
守生态红线,确保国家公园、
自然保护区、国家一级公
益林等生态区位重要的森
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提倡
优先利用人工商品林,合理
利用林下土地资源。

在管理与监测方面

《管理办法》按限制利用的林
地和优先利用的林地分类对林
下种植活动进行备案管理,明确
了备案条件及所需报备材料,规
范了林草部门的管理监测职责
职能,为林下三七种植管理提供
了必要的管理监测依据,促进全
州林下三七种植活动健康有序
开展。

在林地利用强度方面

《管理办法》明确了
开展林下种植三七的
林地利用强度 ,并按
限制利用的林地和优
先利用的林地分类进
行规范。对于优先利
用的林地 ,在林地清
理、整地等方面做了
具体的要求。坚持了
生态优先的原则 ,既
有利于全州森林资源
的保护 ,又有利于全
州林下种植三七持续
健康发展。





结束语
    
    三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作为名贵中药材，享有“金不换”“南国
神草”等美誉，也是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心脑血管系统疾病方面具
有预防、保健、治疗的独特作用。文山三七，是云南独特的中药材资源，
全世界98%的资源在云南、在文山，具有广泛知名度。文山三七产业现已
成为云南省生物医药产业中资源最丰厚、基础最扎实、前景最看好、市场
最广阔的重要产业之一。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好文山州独特的区位优势、
良好的生态环境、丰富的生物资源、扎实的产业基础，组织实施好《文山
州林下三七种植林地利用管理办法（试行）》，确实保护好我州的森林资
源，促进全州林下三七种植活动健康有序开展。为打造世界“三七之都”
奠定良好基础、提供有力保障。


